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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试行） 
DB44/T182-2004 

 

 

前  言 
 

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试行）》是为规范广东省海堤工程建设标准和技术要求，

根据广东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编制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问题的复函》（粤计农函［2003］645 号）

和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同意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地方标准立项的复函》（粤质监标函［2004］

127 号）的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广东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及水利部《水利标准化

管理办法》的规定，广东省水利厅负责主持编制，由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会同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

设计研究院、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水文局、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等单位共同编制完成。本导则经有

关部门和专家的会审，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以［2004］2 号文批准，由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试行）》主要技术内容涉及近岸海洋水文分析计算、海堤结构设计、海

堤施工设计和工程管理设计四部分内容。 

本导则由广东省水利厅负责管理，具体解释工作由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负责。在使用过程中，

各单位应积极总结经验，并将意见寄往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以供修订时参考。 

《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试行）》的主编单位：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参编单位：广东省

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水文局、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 

参加本导则编制的主要起草人员：江洧、程永东、张从联、黄锦林、杜秀忠、赵吉国、李德吉、赖翼

峰、陈海新、杨光华、郑蔓丽、宋丽莉。 

 

1  总   则 

1.0.1  为了适应广东省海堤工程建设的需要，统一海堤工程的设计标准和技术要求，做到安全适用、技术

先进、经济合理，使海堤工程有效地防御风暴潮和洪水危害，特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各种新建、加固、扩建、改建海堤工程设计。对于河口区的堤防，当堤前设计波浪平

均波高大于 0.3ｍ时，宜作为海堤进行设计。 

1.0.3  本导则主要内容分为近岸海洋水文分析计算、海堤结构设计、海堤施工设计和工程管理设计四部分。 

1.0.4  海堤工程设计应以所在河口、海岸带的综合规划或防潮、防洪等有关专业规划为依据。位于城市的

海堤工程设计，还应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 

1.0.5  海堤工程设计应具备可靠的气象水文、地形地貌、水系水域、工程地质、建筑材料及社会经济等基

本资料。海堤加固、扩建设计，还应具备海堤工程现状及运用情况等资料。 

1.0.6  海堤工程设计应满足防浪、稳定、变形、渗流等方面要求。 

1.0.7  海堤工程设计应贯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积极慎重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1.0.8  位于地震烈度７度及其以上地区的１级海堤工程，经主管部门批准，应进行抗震设计。 

1.0.9  本导则的引用标准主要有以下标准：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 

《防洪标准》（GB50201—98） 

《堤防工程施工规范》（SL260—98）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197—97） 

《堤防工程地质勘察规程》（SL/T188—96）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 

海堤工程设计标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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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水文规范》（JTJ213—98）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

1.0.10  海堤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符   号 

AF ——桩的截面积； 

C ——波速； 
Cv ——固定系数； 
dF ——风区平均水深； 

db ——波浪破碎水深； 

d 前 ——堤前水深； 

e ——孔隙比； 
Fe ——等效风区长度； 
f ——摩擦系数； 

GR ——梯度比； 
g —— 重力加速度； 

H  ——平均波高； 

HF ——累积频率为 F（%）的波高； 

Hb ——波浪破碎时的波高； 

Hs、H1/3 ——有效波的波高； 

hp ——设计频率的高潮位； 
i ——水底坡度； 

KΔ ——糙渗系数； 

N ——人工块体个数； 
P’ ——护面层的空隙率； 

Pu ——单位长度墙底面上的波浪总浮托力； 
P ——单位长度胸墙上的总波浪力； 
Ps ——静水面处的波浪压强； 
Q ——主要护面层的护面块体、块石个体质量；

q ——单位时间单位堤宽的越浪量； 
qs ——桩周土的侧阻力特征值； 

qp ——桩端地基土未经修正的承载力特征值；

R ——波浪的上爬高度；滑弧半径； 

R(M) ——爬高函数； 

RF ——累积频率为 F（%）的爬高； 
Ra ——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S ——沉降量； 

TP ——谱峰周期； 
t ——护面层厚度； 

U ——固结度； 
up ——桩的周长； 
ZP ——设计频率的堤顶高程； 

γ ——水的重度； 

γb ——材料的重度； 

□ ——内摩擦角； 

 

3   防 潮 （ 洪 ） 标 准 及 级 别  

3.0.1  海堤工程防护对象的防潮（洪）标准应以防御的潮水或洪水的重现期表示。根据防护区社会经济地

位的重要性或人口的数量分等别进行防护。各等别的防潮（洪）标准按表 3.0.1 的规定确定。 

表 3.0.1  防护对象的等别和防潮（洪）标准 

防护对象的等别 Ⅰ Ⅱ Ⅲ Ⅳ 

城镇 

重  要  性 

非农业人口（万人） 

防潮（洪）标准 

[重现期（年）] 

特别重要的城市 

≥150 

 

≥200 

重要城市 

150～50 

 

200～100 

中等城市 

50～20 

 

100～50 

一般城市 

≤20 

 

50～20 

乡村 

防护区人口（万人） 

防护区耕地（万亩） 

防潮（洪）标准 

[重现期（年）] 

≥150 

≥300 

 

100～50 

150～50 

300～100 

 

50～30 

50～20 

100～30 

 

30～20 

≤20 

≤30 

 

20～10 

工矿企业 

工矿企业规模 

防潮（洪）标准 

[重现期（年）] 

特大型 

 

200～100 

大型 

 

100～50 

中型 

 

50～20 

小型 

 

20～10 

沿海经济

发达乡村 

防护区人口（万人） 

防护区耕地（万亩） 

防潮（洪）标准 

[重现期（年）] 

≥200 

≥100 

 

200～100 

200～60 

100～30 

 

100～50 

60～10 

30～5 

 

50～20 

＜10 

＜5 

 

20～10 

 

3.0.2  海堤工程的防潮（洪）标准应根据防护区内防潮（洪）标准较高防护对象的防潮（洪）标准确定。

当防护区范围较大，防护对象互不影响、可单独构成防潮（洪）体系时，各防护区海堤工程的防潮（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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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应根据其各自防护对象的防潮（洪）标准分别确定。 

3.0.3  海堤工程的级别应符合表 3.0.3 的规定。 

表 3.0.3  海堤工程的级别 

防潮（洪）标准 

[重现期（年）] 
≥100 ＜100，且≥50 ＜50，且≥30 ＜30，且≥20 ＜20，且≥10 

海堤工程的级别 1 2 3 4 5 

 

3.0.4  当海堤防护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按本导则表 3.0.1 的规定确定的防潮(洪)标准确与防护

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时，经论证可适当提高海堤的防潮(洪)标准，海堤的级别亦相应提高。 

3.0.5  海堤工程上的闸、涵、泵站等建筑物及其他建筑物的设计防潮(洪)标准，不应低于海堤工程的防潮

(洪)标准，并应留有适当的安全裕度。其建筑物的级别，可按照建筑物的工程等别来确定，且必须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  基 本 资 料 

4.1  气 象 与 水 文 

4.1.1  海堤工程设计应具备气温、风况、降水、水位、流量、流速、泥沙、潮汐、波浪等气象、水文资料。 

4.1.2  海堤工程设计应具备与工程有关河口或海岸地区的水系、水域分布、河口或岸滩演变和冲淤变化等

资料。 

4.1.3  设计潮（水）位资料应统一基面，并与海堤工程设计采用的基面相一致。 

4.2  社 会 经 济 

4.2.1  海堤工程设计应具备海堤保护区及海堤工程区的社会经济资料。 

4.2.2  海堤工程保护区的社会经济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面积、人口、耕地、城镇分布等社会概况； 

2  农业、工矿企业、交通、能源、通信等行业的规模、资产、产量、产值等国民经济概况； 

3  生态环境状况； 

4  历史潮、洪灾害情况。 

4.2.3  海堤工程区的社会经济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土地、耕地面积、人口、房屋、固定资产等； 

2  农林、水产养殖、工矿企业、交通通信等设施； 

3  文物古迹、旅游设施等。 

4.3  工 程 地 形 

4.3.1  海堤工程各个设计阶段的地形测量资料应符合表 4.3.1 的规定。 

表 4.3.1  海堤工程各设计阶段的测图要求 

图  别 工作阶段或设计

阶段 
比例尺 图幅范围及 

断面间距 
备  注 

选  线 1:10000～1:50000 — — 
地形图 

定  线 1:1000～1:10000 自堤中心线向两侧带

状展开各 100～300m
砂土堤基背水侧应适当加宽。如临水侧 
为侵蚀性滩岸，应扩至深弘或侵蚀线外 

竖向 1:100～1:200 — — 纵  断 
面  图 

初步设计 
横向 1:10000～1:50000 — — 

横  断 
面  图 

初步设计 竖向 1:100 
横向 1:500～1:1000 

每 50～300m 一个断

面，测宽 200～500m

曲线段断面间距宜缩小。横断面宽度超过 500m 时，

横向比例尺可采用 1:2000。旧堤加固横向比例尺亦可

采用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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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新建海堤工程应提供海堤中心线的纵断面图；加固、扩建工程应同时提供横断面图、堤顶和临、背

堤脚线的纵断面图。 

4.4  工 程 地 质 

4.4.1  海堤工程设计的工程地质及筑堤材料资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SL/T188—96 的规定。 

4.4.2  海堤工程设计应充分利用已有的海堤工程及堤线上修建工程的地质勘测资料。并应收集险工地段的

历史和现状险情资料，查清历史溃口堤段的范围、地层和堵口材料等情况。 

4.4.3  新建海堤及无地质资料的旧堤加固工程应进行工程地质勘察。对于地质资料不完整、不能满足

SL/T188—96 要求的旧堤加固工程，还应对其进行补充勘察。 

4.4.4  软土堤基上的旧堤加固工程，应查明旧堤的填筑材料和填筑时间。 

4.4.5  在软土地区新建海堤或进行旧堤加固，应重视和加强原位测试工作。 

5  设计潮（水）位的确定 

5.1  设计潮（水）位的统计和计算方法 

5.1.1  设计重现期的潮（水）位应采用频率分析的方法确定，一般要求有不少于 20 年的年最高潮（水）

位资料，并应调查历史上出现的特高潮（水）位值。 

5.1.2  设计重现期潮（水）位频率分析的线型，在受径流影响的潮汐河口地区宜采用皮尔逊Ⅲ型分布曲线，

在海岸地区宜采用极值Ⅰ型分布曲线，皮尔逊Ⅲ型和极值Ⅰ型频率分析计算按附录Ａ公式进行。 

经过分析论证，也可采用其他线型进行潮（水）位频率分析计算。 

5.1.3  在进行设计重现期潮（水）位频率分析时，应采用包含风壅增水影响在内的年最高潮（水）位资料

作为统计资料。 

5.1.4  在缺乏长期连续潮（水）位资料，但有不少于连续 5年的年最高潮（水）位情况下，设计潮（水）

位可用“极值同步差比法”与附近有不少于连续 20 年资料的长期潮（水）位站资料进行同步相关分析，

以确定所需的设计潮（水）位，其计算公式如下： 

                        )( NXPX
X

y
NYPY Ah

R
R

Ah −+=                           （5.1.4） 

式中  PXPY hh , ——待求站与长期站的设计高潮（水）位，m； 
      NXNY AA , ——待求站与长期站的同期平均潮（水）位值，m； 

      Xy RR , ——待求站与长期站的同期各年年最高潮（水）位的平均值与平均潮（水）位的差值，m。 

在采用极值同步差比法计算时，待求站与长期站之间应满足下列条件： 

1  潮汐性质相似； 

2  地理位置邻近； 

3  受河流径流（包括汛期）的影响近似； 

4  受增减水的影响近似。 

5.1.5  对于具有短期潮（水）位观测资料［其中包括含有增水期的潮（水）位资料］，但不宜采用极值同

步差比法计算时，如果待求站与邻近长期站的潮（水）位性质相似，可采用相关分析方法确定两站短期同

步潮（水）位的相关程度，当相关关系较好时，可根据回归方程推算待求站的设计潮（水）位。 

5.2  设计潮（水）位的确定 

5.2.1  3 级及 3级以下海堤工程的设计潮（水）位，可根据海堤所在位置按附录Ｂ查算。 

5.2.2  1 级、2 级海堤的设计潮（水）位，除按附录Ｂ查算外，还应进行专题频率分析计算复核。对人类

活动影响和河床冲淤变化大，洪潮作用复杂、潮（水）位受地形影响大的地区，也应做专题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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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河口地区河道的设计洪潮水面线影响因素多、计算复杂，在进行河口区河道的海堤工程设计时，其

设计洪潮水面线应采用正式颁布的最新成果。西、北江下游及其三角洲网河河道设计洪潮水面线，应采用

广东省水利厅 2002 年颁布的《西、北江下游及其三角洲网河河道设计洪潮水面线（试行）》成果。 

5.2.4  对于位于河口区的海堤工程，其设计潮（水）位值既有经潮（水）位测站频率分析计算的成果又有

经设计洪潮水面线分析计算的成果，应进行分析比较，选取较为安全的值作为设计潮（水）位值。 

6  波浪要素计算 

6.1  波浪和风速的设计标准 

6.1.1  设计波浪的标准包括设计波浪的重现期和设计波浪的波列累积频率。 

6.1.2  设计波浪的重现期采用与设计高潮（水）位相同的重现期。 

6.1.3  设计风速的重现期采用与设计高潮（水）位相同的重现期。 

6.1.4  对于直立式、斜坡式海堤护面的强度、稳定性计算，设计波高（HF）的波列累积频率标准应按表 6.1.4

采用。 

表 6.1.4  设计波高的波列累积频率标准 

海堤型式 部       位 计算内容 波高累积频率 F（%） 

防浪墙；墙身；闸门；闸墙 强度和稳定性 1 
直立式 

基础垫层；护底块石 稳定性 5 

防浪墙；混凝土板护坡；闸门；闸墙 强度和稳定性 1 

干砌块石、块体护坡 稳定性 13
*
 斜坡式 

浆砌石护坡；护底块石、块体 稳定性 13 

海堤前的潜堤 护面块石、护面块体 稳定性 13 

* 当平均波高与水深的比值 前dH / ＜0.3 时，F 宜采用 5%。 

 

当推算的波高大于浅水极限波高时，设计波高（HF）应按极限波高采用。极限波高按本导则 6.6 节的

规定确定。 

6.1.5  不规则波的不同累积频率波高 HF与平均波高 H 之比值 HF/ H 可按表 6.1.5 确定。 

表 6.1.5  不同累积频率波高换算 

dH /  F（%） 0.1 1 2 3 4 5 10 13 20 50 

0 2.97 2.42 2.23 2.11 2.02 1.95 1.71 1.61 1.43 0.94 

0.1 2.70 2.26 2.09 2.00 1.92 1.86 1.65 1.56 1.41 0.96 

0.2 2.46 2.09 1.96 1.88 1.81 1.76 1.59 1.51 1.37 0.98 

0.3 2.23 1.93 1.82 1.76 1.70 1.66 1.52 1.45 1.34 1.00 

0.4 2.01 1.78 1.69 1.64 1.60 1.56 1.44 1.39 1.30 1.01 

0.5 

H
H F

 

1.80 1.63 1.56 1.52 1.49 1.46 1.37 1.33 1.25 1.01 

注  ｄ为计算点水深，ｍ。 

 
当 H /d 的值介于表 6.1.5 数值之间时，HF ~ H 可内插换算。 
在工程计算中，不同累积频率的波高也可按下式进行换算： 

                
2

1

*

*

ln
π2

11
π
4

H

F FHHH

−

















+

−
=                        （6.1.5） 

式中  HF——累积率为 F 的波高，m ； 
H ——平均波高，m ； 
H*——考虑水深因子的系数，其值为 d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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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累积率。 

6.1.6  不规则波的波周期可采用平均波周期T 表示，平均波周期对应的波长 L可直接按附录 C确定，也可

按附录 H中的式（H.0.1-1）计算。 

6.2  风速的统计和计算方法 

6.2.1  设计风速应采用标准风速值。标准风速值指离地面 10m 高度处、逐时观测的风速时距为 10 分钟的

平均值。 

6.2.2  风向以度数表示，按 8个方位组划分。在气象站常规 16 个风向方位基础上，按表 6.2.2 和图 6.2.2

所示的划分方式分组。 

表 6.2.2  8 个方位风向组划分表 

风向名称 N～NNE NE～ENE E～ESE SE～SSE S～SSW SW～WSW W～WNW NW～NNW 

代表范围（º） 

348.75 

～ 

33.75 

33.75 

～ 

78.75 

78.75 

～ 

123.75 

123.75 

～ 

168.75 

168.75 

～ 

213.75 

213.75 

～ 

258.75 

258.75 

～ 

303.75 

303.75 

～ 

348.75 

平均方位（º） 11.25 56.25 101.25 146.25 191.25 236.25 281.25 326.25 

SSSW
～

34
8.

75
°

191.25°

W
W

N
W

～

292.5°

SW
W

SW
～

225° 213.75°

205.5°

SW

SSW

WSW

W

258.75°
247.5°

236.25°

281.25°

270°

NW
NNW

～

WNW

NW

32
6.2

5°

33
7.

5°

31
5°

303.75°

N
N

W

67.5°

157.5°
146.25°

SE
SSE

～
S

180°

168. 75° SSE

SE

123.75°

112.5°

101.25°

90°

78.75°

135°

E
ESE

～

ESE

E

N NNE～

56.25°

33
.75

°

22
.5

°

0° 11
.2

5°

45
°

N
N

N
E

NE
ENE

～NE

ENE

 
图 6.2.2  8 个方位风向组划分示意图 

6.2.3  在计算不同重现期的设计风速时，应按本导则规定的 8个方位分别进行统计。 

6.2.4 计算不同重现期的设计风速时，所采用的基础资料年限应不小于 30年。工程所在地临时气象观测站

测风资料应在 1年以上，资料系列应包含台风影响。 

6.2.5  利用工程所在地临时测风资料计算不同重现期的设计风速时，需要进行资料延长订正。可选取附近

年限较长的国家气象站同步观测资料，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建立可信的回归方程，然后利用国家气象站历

史观测资料将工程所在地临时测风序列延长。 

6.2.6  风速观测模式不一致时，应进行相应换算。广东沿海地区气象站每日 4次观测的 2分钟风速值可按

以下公式换算为标准风速值： 

     y＝1.3057＋1.0704x                              （6.2.6） 

式中  x ——每日 4次观测的 2分钟风速值； 

y ——标准 10 分钟风速值。 

6.2.7  风速的高度换算宜采用指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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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z
z z

zvv )(=                                    （6.2.7） 

式中  zz ——已知的测风高度（测风传感器离地面的高度）； 

zv ——已知 zz 高度处的风速； 
z ——需要订正的高度； 
v ——需求的 z 高度处的风速； 
a ——风随高度变化指数，其取值大小按下垫面特征确定。 

表 6.2.7 给出了风速较大时，各类下垫面的 a取值。 

表 6.2.7  各类下垫面风速较大时的 a 取值 

下垫面特征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a  0.09－0.1 0.11－0.13 0.14－0.16 0.17－0.2 

注  Ａ类：地形平缓的沙滩和植被低矮的海岸、海岛；Ｂ类：丘陵和植被较高的海岸、海岛； 

Ｃ类：离海岸较远的田野、房屋稀少的乡村、城市郊区；Ｄ类：离海岸较远的城镇、城市市区。 

 

6.2.8  海堤或建筑物迎风面的选取，应综合考虑该地的主导风向（夏季风和冬季风）和最大风速的风向等

因素。 

6.2.9  海岸边无现场气象观测资料时，海岸的风速值利用表 6.2.9 给出的订正系数进行计算。 

表 6.2.9  海岸与相邻气象站设计风速订正系数 

重现期（年） 地区 

10 20 30 50 100 200 

深圳大鹏岸段 1.41 1.34 1.31 1.28 1.25 1.22 

湛江东南海岛岸段 1.35 1.34 1.33 1.33 1.32 1.32 

潮州饶平海山岸段 1.29 1.26 1.25 1.23 1.22 1.21 

阳江海陵岛岸段 1.28 1.26 1.24 1.23 1.22 1.20 

 

利用表 6.2.9 选取订正系数时，应注意结合当地气象站距海岸的距离、地形和下垫面特性。 

6.2.10  设计重现期风速频率分析的线型推荐采用极值Ⅰ型分布曲线。 

6.2.11  本导则给出我省沿海地区国家气象站位置资料，以及根据国家气象站实测资料经频率分析后得出

的 8 个方位风向不同重现期设计风速成果表。3 级及 3 级以下海堤工程的设计风速，可从附录 E 中查算出

相近气象站参数值，再根据工程所在位置，进行设计风参数值的订正换算。 

6.2.12  1 级、2级海堤的设计风参数，除按附录Ｅ直接查算外，还应进行专题风分析论证复核；对重要工

程和地形复杂的地区，应在工程位置设置短期测风站，进行专题观测分析研究。 

6.3  波浪的统计和计算方法 

6.3.1  当工程所在位置或其附近有较长期的波浪实测资料时，可采用分方向的某一累积频率波高的年最大

值系列进行频率分析，确定不同重现期的设计波高。 

6.3.2  在进行设计波高或周期的频率分析时，连续的资料年数不宜少于 20 年，且应采用已包含台风影响

在内的波浪资料作为统计资料。 

6.3.3  波高与周期的频率曲线，可采用皮尔逊Ⅲ型曲线。当有条件时，也可以与实测资料拟合最佳为原则，

选配极值Ⅰ型分布或其他理论频率曲线确定不同重现期的设计波浪。皮尔逊Ⅲ型曲线和极值Ⅰ型分布曲线

的分析方法可参照本导则 5.2 节的规定。 

6.4  海湾和河口区波浪要素计算 

6.4.1  本导则所指的海湾和河口区，是指水域内有岛屿或陆地阻挡、或水域狭窄不规则，形成封闭或半封

闭、且水域波浪以风浪为主的海域。 



                                               水利技术监督                                   2005 年第 3期 

 ·8·

6.4.2  在不具备实测资料的情况下，海湾和河口区波浪要素宜采用风推浪的方法进行计算。具体计算按本

导则附录 H中 H.0.2 和 H.0.3 确定。 

6.5  开敞式海岸波浪要素计算 

6.5.1  本导则所指的开敞式海岸，是指面向大海，以受外海涌浪或混合浪影响为主的海岸线。 

6.5.2  开敞式海岸波浪要素宜用实测波浪资料频率分析的方法确定，连续的资料年数不宜少于 20 年。 

6.5.3  当工程所在地无长期测波资料时，可采用工程所在地附近或外海已有的波浪资料进行推算。本导则给出

了云澳、遮浪、大万山、硇洲四个海洋水文站的长期测波资料推算的重现期波浪要素，以及海门外海、惠来外

海、甲子外海、红海湾外、大亚湾口、大鹏湾口、荷包岛、镇海湾外、北津外海、阳西外海、水东外海、徐闻

东外海等地约20m水深不同波向组的重现期波浪要素（见附录G），供推求设计波浪要素时采用。 

6.6  波浪浅水变形计算 

6.6.1  波浪向近岸浅水区传递，其波高、波长、波向均要发生变化，应进行波浪浅水变形计算。波浪浅水

变形计算包括浅水校正、波浪折射、波浪绕射、底摩阻损失等。 

6.6.2  近岸波浪浅水变形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波浪向近岸浅水区传播时，可假定平均波周期不变，任意水深处的波长可按本导则附录H式（H.0.1）

计算，也可直接按本导则附录 C确定。 

2  浅水区任意水深处的波高，应按浅水变形计算确定。当水底坡度平缓，波浪传播距离较长时，浅

水变形宜计入底摩阻的影响。 

3  当波浪浅水变形计算得到的波高大于该处的极限波高时，设计波高不应大于极限波高。 

6.6.3  变形计算的起始水深，在海湾和河口区可取风区平均水深处的水深；对开敞式海区，结合本导则附

录Ｇ中给出波浪要素的位置，可取相应等深线附近的水深。 

6.6.4  近岸浅水区波浪变形计算采用基于线性波浪理论的计算方法，对不需进行波浪折射和波浪绕射计算

的，具体计算按本导则附录 H中的 H.0.5 条确定。 

6.6.5  波浪浅水变形计算应算至海堤堤脚处。 

6.6.6  破碎波高按下列规定确定： 

1  规则波在浅水中发生破碎时，破碎波高 Hb与破碎水深 db的比值可按图 6.6.6 确定。在图上求得不

同水深 d处的破碎波高 Hb，即为该水深的极限波高。 

2  不规则波列中大于或等于有效波的波浪，其破碎波高与破碎水深的比值可按图 6.6.6 所得的破碎

波高与破碎水深之比值再乘以 0.88 的系数，深水波长采用下式计算： 

                           2
0 17.1 TL =                           （6.6.6） 

3  当海底坡度 i＜1/140 时，波浪的破碎波高与破碎水深比值的最大值可按表 6.6.6 确定。 

6.6.7  在确定堤前波高时，对按 6.6.4 计算得到的堤前平均波高，可按表 6.1.5 换算或按式(6.1.5)计算出不

同累积率波高 HF，且与破碎波波高 Hb进行比较，如果 HF=Hb，则堤前波高取 HF；如果 HF＜Hb，则堤前

波高取 HF；如果 HF＞Hb，波浪在离岸较远处已破碎，堤前波高取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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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6  破碎波高与破碎水深比值 

①—水底坡度 1/10；②—水底坡度 1/20；③—水底坡度 1/50；④—水底坡度 1/50 以下 

表 6.6.6  缓坡上破碎波高与破碎水深最大比值 

i 1/1000 1/500 1/400 1/300 1/200 1/140 

（Hb/db） 0.60 0.60 0.61 0.63 0.69 0.78 

6.6.8  对海堤工程波浪浅水变形计算应计及波浪折射和波浪绕射的，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见 JTJ213—98。 

７  波浪爬高计算 

7.1  波浪爬高计算 

7.1.1  海堤工程的波浪爬高计算应以海堤堤前的波浪要素作为计算波浪要素。堤前波浪要素应依本导则第

6章的规定计算确定。 

7.1.2  堤前水深 d 前是指海堤堤脚前的水深，其位置应与本导则第 7.1.1条的规定相一致。可按下式计算： 
d 前＝hP-h 滩                            （7.1.2） 

式中  d 前 ——堤前水深，m； 
hP ——设计年频率 P 的高潮位值，m； 
h 滩 ——堤脚前海床高程，m； 

7.1.3  波浪爬高计算应采用不规则波要素为计算条件。 

7.1.4  波浪爬高计算应按单一坡度海堤、带平台的复合斜坡堤、折坡式海堤等各种海堤型式分类进行，计

算时应根据海堤实际断面特征，合理分析和概化后采用合适的计算公式。可按本导则附录Ｊ的规定确定。 

7.1.5  对 1 级、2级或断面几何外形复杂的重要海堤，波浪爬高值宜结合断面模型试验确定。 

7.2  消浪计算 

7.2.1  对于堤前有浅滩的海堤，种植防浪林可有效地消减波浪爬高值。对于堤前植有防浪林的波浪爬高，

应先确定防浪林消波后的堤脚前波高，再计算波浪爬高值。防浪林的消波系数可参考本导则附录J第J.0.10

条的规定确定。 

7.2.2  斜坡堤采用四脚空心块体、栅栏板、插砌条石等加糙护面结构的工程措施可降低波浪爬高值，其相

应的波浪爬高计算方法可按本导则附录Ｊ的规定确定。 

7.2.3  对于插砌条石斜坡堤，当考虑其消浪作用时，平面加糙率宜采用 25%。其相应的波浪爬高计算可参

考本导则附录 J第 J.0.11 条的规定确定。 

8  越浪量计算 

8.1  允许越浪量 

8.1.1  按允许部分越浪标准设计的海堤，其堤顶面、内坡及坡脚均应进行防护并按防冲结构要求进行护面

设计。护面结构型式应做到安全可靠，并应留有适当的安全裕度。 

8.1.2  允许越浪量应根据海堤工程的级别、重要程度和护面防护结构型式的抗冲性综合确定。表 8.1.2 列

出了几种常见护面结构型式海堤的允许越浪量。 

表 8.1.2  几种常见护面结构型式海堤的允许越浪量 

海堤型式和构造 允许越浪量 

[m
3
/（s·m）] 

有后坡（海堤） 
堤顶为混凝土或浆砌块石护面，内坡为生长良好的草地 

堤顶为混凝土或浆砌块石护面，内坡为垫层完好的干砌块石护面 

≤0.02 

≤0.05 

无后坡（护岸） 堤顶有铺砌 ≤0.09 

滨海城市堤路结合海堤 堤顶为钢筋混凝土路面，内坡为垫层完好的浆砌块石护面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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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对于堤顶为混凝土或浆砌石、内坡为垫层完好有效的干砌石护面结构型式的海堤，除按设计重现期

波浪条件计算并复核越浪量外，还应提高一级波浪设计重现期校核越浪量，在校核条件下允许越浪量可放

宽至 0.07m
3
/（s·m）。 

8.1.4  对于 1 级、2 级或有重要防护对象的海堤，允许越浪量应结合断面模型试验确定。并宜通过模型试

验验证越浪水量，以及堤顶和内坡护面的防冲稳定性。 

8.2  越浪量计算 

8.2.1  海堤越浪量与堤前波浪要素、堤前水深、堤身高度、堤身断面形状、护面结构型式以及风场要素等

因素有关。应根据海堤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公式进行计算。 

8.2.2  海堤越浪量计算公式分为无风条件和有风条件两种，可根据海堤实际情况按本导则附录Ｋ的规定计

算确定。当存在向岸风时，越浪量计算应计及风的影响。计算时可先按无风条件进行越浪量计算，然后再

按有风条件进行校正。 

8.2.3  本导则附录 K给出了单坡型式海堤在几种坡度条件下的海堤越浪量计算公式。对于其他断面结构型

式的海堤，经适当概化后可类比附录Ｋ的计算公式估算堤顶越浪量，作为海堤设计的参考。对 1 级、2 级

或有重要防护对象的海堤宜结合断面模型试验确定越浪量。当堤顶越浪量超过允许越浪量时，应采取加高

堤身或加强护面防冲结构的措施，必要时可做专题研究。 

9  波浪作用力计算 

9.0.1  对海堤工程的波浪作用力计算应以海堤堤脚前的波浪要素作为计算波浪要素。堤前波浪要素应依本

导则第 6章的规定计算确定。 

9.0.2  海堤工程的波浪作用力计算应采用不规则波要素为计算条件。 

9.0.3  波浪作用力的计算可分为直立式护面和斜坡式护面海堤计算。直立式护面波浪力的计算应按本导则

附录 L.1、斜坡式护面波浪力的计算应按本导则附录 L.2 确定。 

9.0.4  对于单一坡度陡墙式海堤的波浪力计算，可参考计算相关直立式海堤波浪力的公式进行估算，对重

要海堤必要时可结合断面模型试验确定。 

9.0.5  对于斜坡上设置平台或护面坡比变化较大的重要海堤，以及对按允许部分越浪标准进行设计的海

堤，其波浪作用力计算宜进行专题研究。 

10  堤线布置与堤型选择 

10.1  堤线布置 

10.1.1  堤线布置应根据防洪规划，地形、地质条件，滩涂河口海岸演变规律，结合生态环保具体要求、

施工、建筑材料条件，已有工程现况，考虑防汛抢险、征地拆迁、文物保护、堤岸维修管理等因素综合拟

定堤线线路，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综合确定。 

10.1.2  堤线布置的一般原则： 

1  堤线布置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省、市、地区对海堤区域的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利用的

目的要求进行合理布置。 

2  堤线布置应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协调，并应分析论证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3  堤线布置应对海堤形成后因地形地貌的改变而造成滩涂、河口的冲、淤变迁进行必要的预测，重

点地段或重点滩涂、河口，必要时应进行专题研究。 

4  堤线布置应结合当地的地质、地形、地貌、施工、建材等实际情况，选取综合效益最优的堤线方

案，一般应拟定堤线比较方案进行对比选择。 

5  堤线应力求平滑顺直，避免曲折转点过多，转折段连接应平顺圆滑，一般不应出现折线和凹凸。

堤线较长时，可以考虑分段采用不同断面型式，但在不同断面型式衔接部位，应有相应的过渡段或过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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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处理措施。 

6  在堤线布置需要与城市景观、堤路结合时，应统一规划布置，相互协调，尽量减少堤身、堤顶的

附属构筑物。应结合排涝、涵闸及过堤建筑物的需要统一规划布置，合理安排，综合选线。 

7  堤线布置应利用已有旧堤线路和有利地形。在河口区，堤线布置应服从河口治导线的要求。 

8  堤线布置应选取地质条件较好，冲淤稳定的地段，避开古河道、古冲沟和尚未稳定的潮流沟等地

层复杂的地段。 

10.2  断面结构型式与堤型选择 

10.2.1  海堤按断面外形一般可分为斜坡式、陡墙式和混合式三种基本型式。 

10.2.2  堤型选择应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根据堤段所处位置的重要程度、堤址地质条件、筑堤

材料、水流、波浪特性、施工条件，结合运行、管理、维修、环保、景观的要求，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综

合确定。 

10.2.3  旧堤的加固扩建原则上保持原有的堤型断面型式。应避免新旧堤之间产生较大的沉降差。对需重

大改变堤身型式的旧堤改造扩建，按新建海堤标准断面、不均匀地基强度设计。 

10.2.4  旧堤加固扩建工程必须查明旧堤堤身存在的险工和隐患，针对险情，按新建海堤标准作出加固处理。 

10.2.5  当海堤较长、地质、水文条件变化较大时，宜采用分段设计。按各段的侧重点可采用不同的断面

型式和堤顶高程，优化设计方案。不同的断面型式的结合部应设置渐变段，做好渐变衔接处理。 

10.2.6  在允许部分越浪的堤段，海堤堤顶及背海坡应增加保护措施以抵抗越浪水体的冲击。堤后应设置

排水沟等排水系统，及时排泄越浪水量。 

11  堤身设计 

11.1  一般规定 

11.1.1  新建海堤或旧海堤的加固、扩建、改建，堤身设计应根据地形、地质、潮汐、风浪、筑堤材料及

运行要求分段进行。堤身各部位的结构与尺寸应经稳定及强度计算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11.1.2  对改建的海堤堤段应按新建海堤进行设计，并应与临近海堤的结构型式相协调。 

11.1.3  保护城市（镇）的海堤应尽可能与市政工程结合，码头、排污管、滨海大道、公园等应统筹安排，

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可采用多功能的结构型式，当海堤堤顶高程与城市规划不一致时，可按允许越

浪设计。 

11.1.4  保护城市（镇）的海堤应注意城乡结合部不同防潮（洪）标准堤段之间的衔接。 

11.1.5  堤身设计应包括确定断面布置、堤顶高程、堤顶宽度、边坡、护面、护脚、防浪墙、平台、防渗

与排水设施、堤基等。 

11.1.6  堤身设计应计算以下内容： 

1  堤顶高程。 

2  护面块体的稳定重量和护面层厚度。 

3  护面的强度。 

4  护底块石的稳定重量。 

5  挡墙及防浪墙的抗滑、抗倾稳定性及承载力。 

6  堤身与堤基的整体抗滑。 

7  堤身与堤基的沉降。 

11.1.7  堤身断面力求简单、美观、便于施工和维修，材料应就地取材，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11.2  筑堤材料及土料填筑标准 

11.2.1  海堤工程所用的土、砂砾料、石料、水泥、钢筋及土工合成材料等，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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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浇筑混凝土用的砂料如确定采用海砂时，应进行专题论证。筑堤材料应尽可能就地取材。 

11.2.2  堤身土料选用亚粘土时，粘粒含量宜为 15%～30%，塑性指数宜为 10～20，且不得含植物根茎、砖

瓦垃圾等杂质；填筑土料含水量与最优含水量的允许偏差为±3%。 

11.2.3  除淤泥及淤泥质土外的粘性土堤的填筑标准应按压实度确定，压实度值应符合表 11.2.3 的规定。 

11.2.4  无粘性土堤的填筑标准应按相对密度确定，相对密度值应符合表 11.2.4 的规定。 

表 11.2.3  压实度表 

堤防级别及堤高 压实度 
1 级 ≥0.94 

2 级和高度大于 6m 的 3 级堤防 ≥0.92 
3 级以下及低于 6m 的 3 级堤防 ≥0.9 

表 11.2.4  相对密度 Dr表 

堤防级别及堤高 相对密度 

1、2 级和高度超过 6m 的三级堤防 ≥0.65 

高度低于 6m 的 3 级以下的堤防 ≥0.6 

 
11.2.5  对于 3 级以下的堤段可采用海相沉积的淤泥及淤泥质土作为筑堤材料且应采取加大堤身断面、放

缓边坡等措施，制定专门的施工工艺和明确的限制条件，经过技术经济论证，确定筑堤土料的设计干密度。 

11.3  堤顶设计高程确定 

11.3.1  堤顶高程是指海堤沉降稳定后的堤顶高程，应根据设计高潮（水）位、波浪爬高及安全加高值确

定，可按式（11.3.1）进行计算： 

ARhZ FPP ++=                        （11.3.1） 
式中  PZ ——设计频率的堤顶高程，m； 

Ph ——设计频率的高潮（水）位，m ；可按本导则第 5 章的规定确定； 

FR ——按设计波浪计算的累积频率为 F%的波浪爬高值，m ；海堤按不允许越浪设计时取 2=F %，

按允许部分越浪设计时取 13=F %；可按本导则第 6、7 章的规定确定； 
A ——安全加高值，m ，按本导则表 11.3.1 的规定选取。 

表 11.3.1  堤顶安全加高值 

海堤工程等级 1 2 3 4 5 

不允许越浪 A（m） 1.0 0.8 0.7 0.6 0.5 

允许部分越浪 A（m） 0.5 0.4 0.4 0.3 0.3 

 

当海堤堤顶临海侧设有防浪墙且防浪墙稳定、坚固时，堤顶高程可算至防浪墙顶面。但不计防浪墙的

堤顶面高程仍应高出设计高潮（水）位 0.5H1%以上，且不应低于设计高潮（水）位 0.5m 。 

11.3.2  当海堤按允许部分越浪设计时，堤顶高程按式（11.3.1）计算后，还应按本导则第 8 章的规定计

算并复核海堤的越浪量，海堤的越浪量不应大于海堤的允许越浪量。 

11.3.3  对于允许部分越浪的海堤，当按式（11.3.1）计算确定堤顶高程后，由于地基软弱等原因，堤身

高度难以达到时，可采用控制海堤的越浪量不大于海堤允许越浪量的方法确定堤顶高程，但不计防浪墙的

堤顶面高程应高出设计高潮（水）位 1.5m～2.5m，其具体取值应根据波浪大小和海堤等级确定，且不应低

于设计高潮（水）位 0.5H1%。对 1 级、2级或有重要防护对象的海堤应结合断面模型试验确定。 

11.3.4  对于允许部分越浪的海堤，当计算的越浪量超过海堤允许越浪量时，应通过加高堤身减少越浪量、

或者对堤顶和背海侧加强防冲保护以提高海堤的允许越浪量等措施，使其满足计算越浪量不超过允许越浪

量的要求。当海堤堤脚前的波浪较大时，也可采用设置平台、人工消浪块体或防浪林（生物）等工程措施

减小海堤的越浪量。 

11.3.5  对于滨海城市有景观要求的堤路结合海堤，当按照允许部分越浪海堤设计时，经论证在保证越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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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对海堤自身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无影响及堤后越浪水量排泄通畅的前提下，堤顶超高可不受第

11.3.1～11.3.4 条规定的限制，但不计防浪墙的堤顶面高程仍应高出设计高潮（水）位 0.5m 以上。 

11.3.6  在计算堤顶高程时，应加上预留堤身和堤基的沉降量。海堤预留沉降量可根据堤基地质、堤身土

质及填筑密度等因素分析确定，非软土地基宜取堤高的 3%～8%，加高的海堤宜取小值。当有下列情况之一

时，沉降量应按本导则第 14.2 节的规定计算： 

1  土堤高度大于 10m 。 

2  堤基为软弱地基。 

3  非压实土堤。 

4  压实度较低的土堤。 

11.4  断面型式 

11.4.1  堤身断面应根据堤基地质情况、筑堤材料、结构型式、波浪作用情况、施工及应用条件等，经稳

定计算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加固、扩建的海堤还应考虑充分利用现有堤身结构因素综合确定。 

11.4.2  斜坡式断面海堤堤身高度大于 6ｍ时，背海侧坡面宜设置马道，宽度一般为 1.5m～2m。对波浪作

用强烈的堤段以及路堤结合的堤段，宜在临海侧设置消浪平台，高程一般在设计高潮（水）位或平均高潮

（水）位处。平台宽度可为波高的 1倍～2倍，但不宜小于 3m。 

11.4.3  陡墙式断面海堤，临海侧可采用重力式、悬臂式、扶壁式或箱式挡墙支挡，背海侧回填土料，填筑而

成，一般用于基础条件较好、水深中等的堤段。底部基础多用抛石基床。挡墙材料可采用混凝土、浆砌块石。 

11.4.4  混合式断面海堤一般用于临海侧滩脚低、波浪大的堤段，堤身高度大于 5ｍ，此时的二阶平台宽应

按本导则第 11.4.2 条规定的宽度要求确定。 

11.5  堤身细部结构 

11.5.1  堤顶宽度（不包括防浪墙）应根据堤身整体稳定、防汛、管理、施工的需要按表 11.5.1 确定。对

堤、路结合的海堤，应参照公路设计要求拟定堤顶宽度。 

表 11.5.1  堤顶宽度 

海堤级别 1 2 3 4 5 

堤顶宽度（m） ≥8 ≥7 ≥6 ≥4 ≥3 

 

11.5.2  堤顶结构包括防浪墙、堤顶路面、错车道、上堤路、人行道口等，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按不允许越浪设计的堤身，可在临海侧设置防浪墙，净高 0.8m～1m，不宜超过 1.2m，埋置深度应

满足稳定要求，结构可采用干砌石勾缝，浆砌石、混凝土砌筑。应根据风浪的大小选取恰当的材料及结构

型式。防浪墙底部埋深应大于 0.5m，并应进行稳定计算，当底部埋深大于 1m 时，可考虑静止土压力的作

用。与陡墙式挡墙结合的防浪墙，不应在堤顶位置设置水平施工缝。一般每隔 8m～12m 设置一条伸缩缝。 

2  堤顶路面结构应根据用途、防潮、管理的要求，结合堤身土质条件进行选择。表 11.5.2 列出了各

种不同类型路面的单坡路拱平均横坡度。 

3  错车道根据防汛交通需要设置。对于宽度不大于 4.5m 的堤顶，宜在堤背海侧选择有利地点设置错

车道。错车道处的路基宽度不小于 6.5m，有效长度不应小于 20m。 

4  根据防潮、管理和群众生产的需要，应设置上堤坡道。上堤坡道的位置一般应设在堤围的背海侧，

可采用加铺转角式交叉形式，道宽一般为 3m，最大纵坡不宜大于 8% 。 

表 11.5.2  各种不同类型路面的单坡路拱平均横坡度 

路面类型 单坡路拱平均横坡度（%） 

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 1～2 

整齐石块 1.5～2.5 

半整齐石块，不整齐石块 2～3 

碎石、砾石等粒料路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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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渣土、砾石土、砂砾土等 3～4 

5  当堤围临海侧不直接临海，堤外有滩涂养殖业，或虽直接临海，但渔民生产、生活确有需要时，

可考虑在堤顶防浪墙上开口，设置人行道口。人行道口宽 1m～1.2m，开口两侧防浪墙应预留装配式简易木

闸门门槽，宽度 8cm～10cm。 

11.5.3  堤身边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堤身边坡应根据断面结构、地基、波浪、筑堤材料、施工及运用条件经稳定计算确定。稳定计算包

括整体稳定和边坡内部稳定两部分。整体稳定按本导则第 13章的规定计算，边坡内部稳定按附录 P计算。 

2  海堤临海侧坡应设置工程护坡，若按允许越浪设计，则堤顶及背海侧坡也应设置工程护坡，当堤

身高度大于 6m，背海侧坡设置有马道时，一级坡是否设置工程护坡应根据越浪量及排水沟的排水量决定是

否采用工程护坡。 

3  护坡材料可采用干砌石、浆砌石、现浇混凝土板或人工混凝土块体。一般风浪较大的堤段，应采

用干砌条石护坡；风浪较大，但沉降量不大时，可采用浆砌（混凝土砌）块（条）石护坡；对风浪特别大

的堤段也可采用人工混凝土块体护坡。有消浪平台的平台外转角处受波浪作用强烈，内转角处受回浪冲刷，

是护坡须重点加强的部位。 

4  在护面材料与堤身土体之间必须设置有一定级配的反滤层作为护面块体的铺垫。反滤层由碎石、

砂或土工织物组成。开采块石时的自然级配石渣也可用作反滤层材料。但石渣中片石长边应控制在 10cm

以下，含泥量不超过 5%。一般临海侧反滤采用碎石、砂或土工织物，背海侧反滤采用自然级配石渣、土工

织物。 

5  干砌石护面的反滤层厚度一般为 0.5m，陡墙式挡墙墙后反滤层厚度一般为 0.6m～1.0m。当采用粒

径 5cm 及以下的且有一定级配的砂、碎石材料时，厚度可为 0.3m。对浆砌石、混凝土砌石，采用石渣作为

反滤层时，垫层厚度可在 0.5m 的基础上适当减小。风浪较大的堤段，垫层可适当加厚。 

6  土工织物的孔径要求既要保土、保砂，又要充分透水，还要防止孔眼淤堵失效，且强度应能满足

施工时不扯破，不顶破，设计计算方法见附录 M。一般宜选用厚度较厚、重量不小于 300g/m
2
的土工织物，

抗拉强度符合相应规格的企业质量控制标准。 

7  按不允许越浪设计的海侧堤的背海坡可采用草皮护坡。 

11.5.4  为确保护坡的稳定，在护坡脚末端应设置护脚，护脚块石的稳定重量计算见附录 N.0.5 。 

11.5.5  堤身应设置排水设施，宜按下列要求设置： 

1  工程护坡为浆砌石、现浇混凝土板时，应设置排水孔，孔径可为 50mm～100mm，孔距 2m～3m，宜

按梅花形布置。 

2  堤高高于 6m 的土坡面，宜在堤顶、堤坡、堤脚以及堤坡与山坡或者其他建筑物结合部设置排水沟。

平行堤轴线的排水沟可设在马道内侧及近背海侧坡脚处。坡面竖向排水沟可每隔 50m～100m 设置一条，并

应与平行堤轴向的排水沟连通。排水沟可采用浆砌预制混凝土块或块石砌筑，断面型式有梯形、矩形，采

用梯形断面时，边坡一般为 1∶1～1∶1.5，底宽不宜小于 0.4m，平行堤轴线的排水沟纵向坡降不宜小于

0.5% 。 

3  按允许越浪设计的海堤，应设置坡面排水系统，排水沟断面尺寸根据越浪水量大小及边坡坡度确定。 

11.6  消浪措施 

11.6.1  海堤临海侧遇波浪作用强烈时，可根据地形、海堤断面型式，采用工程、生物消浪措施削减波浪

能量。 

11.6.2  对斜坡式、混合式断面堤身，可设置消浪平台消浪，降低波能，平台设置位置及平台宽按本导则

第 11.4.2 条的规定设计。 

11.6.3  对陡墙式断面堤身，陡墙临海侧面可做成圆弧形，或将防浪墙做成悬挑的反弧形，具体尺寸，应

根据冲刷线及波高等参数计算决定。 

11.6.4  可在斜坡式断面临海侧坡面设置消力齿（墩），或浆（混凝土）砌外凸块石增加糙率，以利破浪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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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根据波浪作用的强烈程度，可采用人工混凝土块体护坡、护脚，并可参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防

波堤设计与施工规范》（JTJ298—98）的有关规定设计。 

11.6.6  堤前有滩涂的堤段应采取营造防浪林的生物消浪措施消浪。其消浪效果可按本导则第 7.2 节的规

定计算。 

11.7  岸滩保护设计 

11.7.1  海堤临海侧从坡脚算起（有镇压层的从镇压层坡脚算起）50m～200m 范围内的岸滩和背海侧坡脚

30m～50m 左右的范围，是保护海堤的重要屏障，应设置保护措施。海堤背海侧不宜直接临水，凡堤脚直接

临水的，加固时应纳入加固设计，并使保护范围的高程略高于堤内地面高程。 

11.7.2  堤岸受风浪、水流、潮汐作用可能发生冲刷破坏的堤段应采取防护措施。应采用工程措施与生物

措施相结合的防护方法，促淤固滩保堤，对受海流影响较大的堤段，必要时应进行专题研究。 

11.7.3  堤岸防护长度，应根据风浪、水流、潮汐及堤岸崩塌趋势等分析确定。 

11.7.4  对堤轴线曲率半径过小的凹岸，且面向不利风向，造成波能在凹向显著集中的堤段的临海侧前滩，

应采取营造防浪林的生物消浪措施。临海侧无滩地的堤段，护面工程措施应加强。 

11.7.5  对于侵蚀性的海岸，堤防并不能防止前滩的冲刷。应在海滩的侵蚀深度处，实施护岸工程措施。 

11.7.6  可采用混凝土板桩作为护底工程措施。板桩厚度及深度应经护底土压力强度要求计算确定。 

11.7.7  堤岸促淤护岸工程措施可采用丁坝群以及丁坝群与潜堤相结合的布置，使泥沙在坝（堤）格内淤

积。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丁坝群垂直于潮流方向布置，坝长及间距根据波高计算确定。 

2 当波浪的传播方向与堤线交角较大或近乎正交时，宜采用丁坝与潜堤相结合的方式护岸。潜堤平行

于堤线间断布置，与丁坝群形成“Γ”形坝（堤）格，开口一般迎着潮流方向。 

11.7.8  丁坝（潜堤）身材料由抛石、干砌料构筑，石料重量应按本导则附录 N.0.5的方法选取，丁坝（潜

堤）头的冲刷深度按 GB50286—98 附录 D.2 的有关条款计算。 

11.7.9  对于近岸底流速大于抛石丁坝抗冲流速的海岸，丁坝群也可采用预制桩围栏、内抛块石、顶部钢

筋混凝土梁锁口的透空式桩式丁坝群。 

11.7.10  堤岸促淤生物措施可采用在海堤迎海侧的保护范围内营造红树林防浪林带。造林的株、行距一般

以（1.2～1.8）m×（1.2～1.8）m 为宜。并应选择最适合生长气温 22℃以上造林。 

11.7.11  在海堤内围侧的保护范围内，应结合堤围管理，种植固根保土性好的树种，营造二线的防风林带。 

12  护面结构 

12.1  一般规定 

12.1.1  海堤护面是指对堤身外轮廓的坡面、顶面、堤脚等采用工程或生物措施保护，以防止风、波浪、

越浪水体及降雨的冲蚀破坏。其型式可按工程等级、堤前地形、波浪、越浪量、堤型、堤身土质等因素来

确定。 

12.1.2  海堤护面应满足坚固耐久、就地取材、方便施工和维护管理以及经济美观的要求。对沿堤保护地

段的不同要求、不同朝向，应选用不同的护面型式。临海侧坡应采用工程措施保护。对允许部分越浪的海

堤，堤顶面应采用工程措施保护，背海侧坡可采用工程措施或生物措施保护。 

12.1.3  对于受海流、波浪影响较大的凸、凹岸堤段，应加强护面结构强度。 

12.1.4  临海侧坡面应采用整体性好、抗冲刷能力强、消浪效果好的结构，一般采用现浇混凝土、浆砌石、

混凝土砌石、干砌石上安放人工混凝土块体等。堤顶面及背海侧坡面主要视越浪量大小决定护面型式，一

般堤顶采用混凝土护面，背海侧坡面采用干砌石、浆砌石、混凝土预制块（板）等护面，对不允许越浪的

海堤的背海侧坡面可采用草皮或浆砌石框格加草皮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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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浆砌石、混凝土护坡及挡墙应设置沉降缝、伸缩缝。临海侧坡面护坡及挡墙的沉降缝和伸缩缝可

合并设置，间距为 8m～12m，缝宽 10mm～20mm，缝内设置沥青松木板。堤顶护面混凝土在堤身土体填筑沉

降量小于 8mm/月后施工时，可在每 200m 及堤线的圆弧段起止处设胀缝，4m～6m 长设置切割 3cm～5cm 深

的诱导缩缝，缝内浇灌填缝料。 

12.2  斜坡式海堤临海侧护坡 

12.2.1  4 级及其以下的海堤，且波浪小的堤段可采用干砌块石或条石护面，干砌石护坡由护脚、反滤垫层、

坡面砌石、封顶等部分组成，各部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护坡由反滤层和护面组成。干砌块石、条石厚度，根据波长、波高按附录 N 的式（N.0.1）计算，

但最小厚度不宜小于 40cm。为保证砌体厚度和嵌固力，在波浪作用强烈的堤段，采用长 60cm 左右的条石

竖砌护面。反滤层可采用自然级配石渣铺垫，厚度 30cm～40cm，底铺土工织物。 

2 护坡砌石的始末处及建筑物的交接处应采取封边措施。封边处应加宽加深干砌石厚度，一般宽约为

1.5m～2.5m，深约为 0.6m～1m。护坡顶应选用大块石封顶，堤顶设置防浪墙时，封顶应结合成防浪墙的基础。 

12.2.2  可采用混凝土或浆砌石框格固定干砌石来加强干砌石护坡的整体性，框格尺寸可采用（2～5）m×

（2～5）m，并应按第 12.1.5 条的规定设置沉降缝。 

12.2.3  浆砌或混凝土砌石护坡由护脚、反滤垫层、坡面、砌石、封顶等部分组成，护坡厚度应根据波浪

大小按本导则附录Ｎ的规定计算确定，但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30cm。一般用标号不低于 M7.5 的水泥砂浆或

C15 混凝土砌筑，并应按第 12.1.5 条的规定设置沉降缝。反滤垫层厚度 30cm～40cm，底铺土工织物。 

12.2.4  对已砌干砌石、浆砌石多年，沉降已基本稳定的坡面，为保证结构的整体性，可采用混凝土护面。

混凝土护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混凝土护面一般采用等厚度的板状护面，其厚度应满足坡面内部稳定的要求和波浪作用下板应具备

的强度要求。设计计算方法见附录 N.0.3。同时，板厚不宜小于 80mm。 

2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钢筋混凝土强度不宜低于 C25。 

3 采用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护面的板应小于 20m 设置一条温度（沉降）缝。装配式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

板也可采用 5m×5m、10m×10m 的方格板。 

4 混凝土护面应伸入镇压层或护脚抛石体 0.5m 以下。 

5 对于采用砂心填筑的堤段，不宜采用混凝土护面。 

6 可在沿护面坡向设置阶梯形护面，以提高护面的消波性能，降低反冲波流的速度和冲刷作用。 

12.2.5  对直接临海且波浪作用强烈的堤段，可采用人工混凝土四脚空心块体护坡。人工混凝土四脚空心

块体护坡由四脚空心护面块体、块石垫层、反滤垫层组成。其结构型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四脚空心块体的稳定重量、护面层厚度及混凝土量按附录 N.0.4 计算确定。 

2 块石垫层厚度 40cm，重量可取按附录 N.0.1 单个块石稳定重量的 1/20～1/10，最轻不应小于单个

块石稳定重量的 1/40，块石粒径不小于四角空心块的最大空隙。 

3 堤身填土之上首先铺一层土工织物，规格及要求同第 11.5.3 条之第 6 款，土工织物之上铺厚度不

小于 30cm 的碎石或石渣垫层。 

其他形式的人工混凝土块体护坡可参考 JTJ298—98 的尺寸要求及设计方法。 

12.3  陡墙式海堤临海侧挡墙 

12.3.1  陡墙设计要点为： 

1 由于挡墙一般建在有海水浸没的软土地区，基础条件差，施工时，一般在基底抛厚度为 50cm～100cm

的砂石垫层以改善挡墙底的地基应力。 

2 为减少墙后土压力，一般墙后一定范围内回填砂或石渣。 

3 挡墙应设置沉降缝、伸缩缝和排水孔，具体布置见本导则第 12.1.5 条及 11.5.5 条。 

4 箱式挡墙内宜采用砂或块石作为填料。 



                                      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试行）                           2005 年第 3期 

 ·17·

5 当在原有干、浆砌石重力式挡墙临海侧面用混凝土加固护面时，应根据作用的波浪大小，计算护面

稳定及强度，厚度也应满足构造要求，一般不宜小于 20cm 。 

12.3.2  挡墙应进行抗滑、抗倾稳定计算，挡墙、基底的应力应小于地基的允许承载力，且压应力最大值

与最小值的比值，应小于本导则第 13.2 节的要求。软基上的挡墙还应进行地基整体稳定计算。 

对于悬臂式挡墙、扶臂式挡墙、箱式挡墙采用钢筋混凝土砌筑时，应进行受力分析，并按《水工钢筋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T191—96）规定，确定其强度。 

12.4  混合式海堤临海侧护面 

12.4.1  混合式及带平台的复合斜坡断面海堤迎潮面的护面，应按斜坡式堤和陡墙式堤的有关条款执行。 

12.4.2  有消浪平台的外转角及内转角处，宜浇筑宽 30cm，深 40cm 的混凝土压顶，平台可用砂浆或混凝土

砌块石，厚度 40cm，并保证反滤垫层的完整性。 

12.4.3  混合式断面的一级斜坡兼作镇压堤脚的低平台时，堆砌石的坡度宜不大于 1∶5。 

12.4.4  混合式断面一级平台由陡墙式挡墙支挡时，其挡墙前趾基脚应用抛石护脚。 

12.5  堤顶护面 

12.5.1  堤顶应根据堤的等级、是否按允许越浪设计、防汛及管理要求确定采用具体的护面型式。 

12.5.2  按现行堤防设计规范要求，堤顶一般兼作防汛公路，平时不通车，故应采用工程措施保护。新建

海堤堤顶方面应在堤身填筑完成后 1 年～2 年，堤身沉降基本稳定后方可进行，期间采用过渡性工程措施

保护。老堤加高培厚时，应在土方填筑完毕后实施工程观测，沉降量小于 8mm/月时，方可实施堤顶刚性工

程保护措施。 

12.5.3  不允许越浪的海堤，堤顶可采用混凝土、碎石、石粉、泥结石作为护面材料，护面坡度应符合本

导则第 11.5.2 条第 2款的规定。 

12.5.4  允许部分越浪的海堤，堤顶可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凝土作为护面结构。护面坡度应符合本导则第

11.5.2 条第 2款的规定。 

12.5.5  路、堤结合并有通车要求的堤顶，应按公路路面设计要求设计工程护面结构。 

12.6  背海侧坡面护坡 

12.6.1  背海侧坡面应根据是否按越浪设计，采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进行保护。 

12.6.2  按不允许越浪设计的海堤，背海侧坡一般采用生物措施保护，选择适合本地区环境生长的草本植

物，种植前应在碾压削坡后的堤身表面铺设 5cm～10cm 厚的腐殖类土，以提高草的成活率。 

12.6.3  按部分允许越浪设计的海堤，越浪量大的背海侧坡面宜采用全坡干砌块石砂浆勾缝、预制混凝土

板勾缝浆砌石护面。越浪量小的背海侧坡面可采用混凝土或浆砌石框格分隔草皮护面。 

护面底应设置反滤垫层。护面块石宜采用本导则第 12.2.5 条第 2 款中有关人工混凝土块石护面中垫

层相同重量的块石。 

背海侧坡脚宜设置高１ｍ左右的重力式浆砌石矮挡墙，以防止背海侧坡脚雨水冲刷，造成堤身土料流失。 

12.7  旧海堤护面加固 

12.7.1  旧海堤护面的加固措施应根据海堤等级、波浪状况和原有护面的损害程度等综合确定。其新、旧

护面应结合牢固，连接平顺。 

12.7.2  对于 1级、2级海堤或波浪较大的堤段，当原海堤的干砌石护坡、浆砌石护坡或陡墙式挡墙基本完

好，且过渡反滤层有效、或整修工作量不大时，可采用在原护面上浇筑钢筋混凝土板的加固措施。对于干

砌石护坡的斜坡式堤段，当反滤层良好或经修复后，也可采用栅栏板、四脚空心块等人工混凝土块体护面。   

混凝土板和人工混凝土预制块体的结构应符合本导则第 12.2 节和本导则第 12.3 节的规定。 

12.7.3  对于 3 级及其以下的海堤，在原海堤的干砌石护坡基本完好、反滤层有效的条件下，可先用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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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护坡面灌缝，再砌筑钢筋混凝土、混凝土或浆砌石框格加固。浆砌石或混凝土框格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灌缝砂浆标号不应低于 M10、混凝土标号不应低于 C20。 

2 框格垂直海堤轴线方向的间隔宜取 10m～15m，框格截面宽宜取 0.3m～0.6m，高宜取 0.5m～0.8m。 

3 当坡面长度大于 15m 时，应设置平行于护脚的横格。 

4 框格应与护脚和封顶连成一体。 

12.7.4  旧海堤挡墙加固时应将原墙面排水孔外延接至新墙外。新加固部分墙体的沉降缝位置应与原结构一致。 

13  稳定计算 

13.1  渗流及渗透稳定计算 

13.1.1  海堤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渗流及渗透稳定计算，计算求得渗流场内的水头、压力、坡降、渗流量

等水力要素，进行渗透稳定分析，并应选择经济合理的防渗、排渗设计方案或加固补强方案。 

13.1.2  应以地形地质条件、断面型式、堤高以及波浪条件基本相同为原则，将全线海堤划分为若干段，每个

区段选择一二个有代表性的断面进行渗流计算。计算方法可参考GB50286—98附录Ｅ。计算内容如下： 

1 应核算在设计高潮（洪水）持续时间内浸润线的位置，当在背海侧堤坡逸出时，应计算出逸点的位

置、逸出段与背海侧堤基表面的出逸坡降； 

2 当堤身或堤基土渗透系数Ｋ≥10
-3
cm/s 时，应计算渗透量。 

13.1.3  受洪水影响较大的海堤渗流计算应计算下列水位的组合：临海侧为设计洪水位，背海侧为相应水

位、低水位或无水。 

13.1.4 受潮水影响较大的海堤渗流计算应计算下列水位的组合： 

1 临海侧为设计潮位或台风期大潮平均高潮位，背海侧为相应水位、低水位或无水； 

2 以大潮平均高潮位计算渗流浸润线； 

3 以平均潮位计算渗流量。 

13.1.5  进行渗流计算时，对比较复杂的地基情况可作适当简化，并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对于渗透系数相差 5倍以内的相邻薄土层可视为一层，采用加权平均的渗透系数作为计算依据； 

2 双层结构地基，当下卧土层的渗透系数比上层土层的渗透系数小 100 倍及以上时，可将下卧土层视

为不透水层；表层为弱透水层时，可按双层地基计算； 

3 当直接与堤底连接的地基土层的渗透系数比堤身的渗透系数大100倍及以上时，可认为堤身不透水，

仅对堤基按有压流进行渗透计算，堤身浸润线的位置可根据地基中的压力水头确定。 

13.1.6  渗透稳定应进行以下判断和计算： 

1 土的渗透变形类型； 

2 堤身和堤基土体的渗透稳定； 

3 海堤背海侧渗流出逸段的渗透稳定。 

13.1.7  土的渗透变形类型的判定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GB50287—99《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的有关规

定执行。 

13.1.8  背海侧堤坡及地基表面逸出段的渗流坡降应小于允许坡降；当出逸坡降大于允许坡降，应设置反

滤层、压重等保护措施。 

13.1.9  无粘性土防止渗透变形的允许坡降应以土的临界坡降除以安全系数确定，安全系数宜取 1.5～2.0。

无试验资料时，无粘性土允许坡降可按表 13.1.9 选用，有滤层时可适当提高。特别重要的堤段，其允许

坡降应根据试验的临界坡降确定。 

表 13.1.9 无粘性土允许坡降 

流土型 管  涌  型 渗透变 
形型式 Cu＜3 3≤Cu≤5 Cu＞5 

过 渡 型 
级配连续 级配不连续 

允许坡降 0.25～0.35 0.35～0.50 0.50～0.80 0.25～0.40 0.15～0.25 0.10～0.15 
注：1.Cu 为土的不均匀系数。2.表中的数值适用于渗流出口无滤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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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抗滑、抗倾稳定计算 

13.2.1  海堤设计应进行下列各项稳定计算： 

1 海堤整体抗滑稳定分析； 

2 挡土墙、防浪墙的抗滑、抗倾覆稳定分析及挡土墙的地基承载力计算。 

13.2.2  海堤整体抗滑稳定计算可分为正常运用情况和非常运用情况。各种情况下的计算工况及其临海侧、

背海侧水位组合可参考表 13.2.2。计算时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定计算工况和相应的水位组合。 

表 13.2.2 海堤整体抗滑稳定计算工况及其临海侧、背海侧水位组合 

运用情况 计算工况 计算边坡 临海侧潮(水)位 背海侧水位 
设计高潮(水)位 背海坡 设计高潮(水)位 最低水位或无水 
设计低潮(水)位 临海坡 设计低潮(水)位或滩涂面高程 最高水位 

正常运用情况 
水位降落 临海坡 

设计高潮(水)位降落至压载 
平台顶或滩涂面高程 

最高水位 

背海坡 施工期高潮(水)位或设计高潮(水)位 最低水位或无水 
施工期 

临海坡 
施工期低潮(水)位或设计 
低潮(水)位或滩涂面高程 

最高水位 

背海坡 平均潮(水)位 平均水位 
非常运用情况 

地震 
临海坡 平均潮(水)位 平均水位 

 
13.2.3  海堤整体抗滑稳定计算可采用瑞典圆弧滑动法，抗滑稳定计算应符合附录 Q 的规定，其整体抗滑

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13.2.3 规定的数值。采用其他稳定分析方法得到的安全系数应另作论证。 

表 13.2.3  海堤整体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海堤工程级别 1 2 3 4 5 

正常运用条件 1.30 1.25 1.20 1.15 1.10 
安全系数 

非常运用条件 1.20 1.15 1.10 1.05 1.05 

注 非常运用条件：1.施工期；2.地震，计算方法按《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2000）执行。 

13.2.4  海堤抗滑稳定计算代表性断面的选取原则与渗流计算代表性断面的选取原则相同。将全线海堤划

分为若干段，每个区段选择一二个有代表性的断面进行稳定分析。 

13.2.5  堤顶若有堆载、交通荷载时，应将这两种荷载按有关规范换算成堤身荷载。 

13.2.6  在进行海堤圆弧滑动稳定分析时，可采用如下简化处理方法反应浮力和渗透力对抗滑稳定的影响：

外坡水位以下的土体取浮重度；浸润线以上的土体取天然重度；浸润线与外坡水位之间的土体，在计算滑

动力矩时采用饱和重度，但在计算抗滑力矩时用浮重度。 

13.2.7  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可用直剪仪或三轴仪测定，各计算工况下土的抗剪强度指标选取方法应符合附

录Ｑ的规定。 

13.2.8  土的强度指标应取经数理统计后求出的小值平均值。对于 2级、3级海堤，也可用算术平均值或算

术平均值乘以 0.8～0.9 折减系数作为取用值。抛（砌）石体的内摩擦角φ可取 38°～40°。 

13.2.9  对于软土地基上 5 级海堤或堤身高度较低（在极限高度左右）的海堤，其稳定性可简化计算，一般

仅需进行地基承载力验算。当设计的堤身荷载（ hP γ= ）小于 允许P 时，认为满足稳定要求。计算式如下： 

                       
K

CP u52.5
＝允许                              （13.2.9） 

式中  uC ——地基土不排水抗剪强度,kPa； 
K ——安全系数，取用 K＝1.1～1.2。 

当条件不具备时，也可按当地经验酌定。 

13.2.10  作用在挡土墙上的荷载可分为基本荷载和特殊荷载两类。 

1 基本荷载：应包括自重；设计潮（水）位时的静水压力、扬压力及风浪压力；土压力；其他出现机

会较多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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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荷载：应包括地震荷载；其他出现机会较少的荷载。 

13.2.11  作用在防浪墙上的荷载可分为基本荷载和特殊荷载两类。 

1 基本荷载：应包括自重；设计潮（水）位时的风浪压力；其他出现机会较多的荷载。 

2 特殊荷载：应包括地震荷载；其他出现机会较少的荷载。 

13.2.12  海堤挡土墙、防浪墙稳定计算可分为正常运用情况和非常运用情况。各种情况下的计算工况及其

临海侧、背海侧水位组合可参见表 13.2.12-1、表 13.2.12-2。计算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计算工况和相

应的水位组合。 

表 13.2.12-1 海堤挡土墙稳定计算工况及其临海侧、背海侧水位组合 

运用情况 计算工况 滑动、倾覆方向 临海侧潮（水）位 背海侧水位 

正常运用情况 设计低潮（水）位 向临海侧 设计低潮（水）位或滩涂面高程 最高水位 

向背海侧 施工期高潮（水）位或设计高潮（水）位 最低水位或无水 
施工期 

向临海侧 施工期低潮（水）位或设计低潮（水）位或滩涂面高程 最高水位 非常运用情况 

地震 向临海侧 平均潮（水）位 平均水位 

表 13.2.12-2 海堤防浪墙稳定计算工况及其临海侧、背海侧水位组合 

运用情况 计算工况 倾覆方向 临海侧潮（水）位 背海侧水位 

正常运用情况 设计高潮（水）位 向背海侧 设计高潮（水）位 最低水位或无水 

向背海侧 平均潮（水）位 平均水位 
非常运用情况 地震 

向临海侧 平均潮（水）位 平均水位 

 

13.2.13  海堤挡土墙、防浪墙的抗滑和抗倾稳定安全系数计算应符合附录 Q的规定，作用在挡土墙、防浪

墙上的波浪压力应按第 9章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挡土墙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13.2.13-1的规定。

挡土墙、防浪墙抗倾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13.2.13-2 的规定。 

表 13.2.13-1  挡土墙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地基性质 岩基 土基 

海堤工程的级别 1 2 3 4 5 1 2 3 4 5 

正常运用条件 1.15 1.10 1.05 1.05 1.00 1.35 1.30 1.25 1.20 1.15 
安全系数 

非常运用条件 1.05 1.05 1.00 1.00 1.00 1.20 1.15 1.10 1.05 1.05 

表 13.2.13-2  挡土墙、防浪墙抗倾稳定安全系数 

海堤工程的级别 1 2 3 4 5 

正常运用条件 1.60 1.55 1.50 1.45 1.40 
安全系数 

非常运用条件 1.50 1.45 140 1.35 1.30 

 

 

14  软土堤基设计 

14.1  一般规定 

14.1.1  本章所指的软土是指天然孔隙比大于或等于 1.0，且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的细粒土，包括淤泥、淤

泥质土、泥炭、泥炭质土等。 

14.1.2  在软土地区新建海堤或旧堤加固、改建、扩建时，应进行软土堤基设计。 

14.1.3  软土堤基设计包括整体稳定分析、沉降计算及堤基处理设计等，根据海堤的等级、荷载大小、施

工工期及地质条件等确定其设计内容。 

14.1.4  软土地基的整体稳定分析按本导则第 13.2 节和附录 Q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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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沉降计算 

14.2.1  对 1级～3级海堤应进行沉降计算。对新建海堤计算整个堤身荷载引起的沉降，对旧堤加固的沉降

计算一般只考虑新增荷载引起的沉降。 

14.2.2  沉降计算应包括堤顶中心线处堤身和堤基的最终沉降量，并对计算结果按地区经验加以修正。对

地质、荷载变化较大或不同地基处理形式的交界面等沉降敏感区尚应计算断面的沉降及沉降差。 

14.2.3  根据堤基的地质条件、土层的压缩性、堤身的断面尺寸、地基处理方法及荷载情况等，可将海堤

分为若干段，每段选取代表性断面进行沉降计算。 

14.2.4  为了简化计算，取用平均低潮（水）位时的工况作为荷载计算条件。 

14.2.5  一般情况下堤身和堤基的最终沉降量，可按式（14.2.5）计算，但若填筑速度较快，堤身荷载接

近极限承载力时，地基产生较大的侧向变形和非线性沉降，此时沉降计算应考虑变形参数的非线性进行专

题研究。 

i

n

i i

ii h
e
ee

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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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21

1
                              （14.2.5） 

式中  S ——最终沉降量，mm ； 
n ——压缩层范围的土层数； 

ie1 ——新建海堤时为第 i 土层在平均自重应力作用下的孔隙比，旧堤加固时为第 i 土层在平均自重

应力和旧堤平均附加应力共同作用下的孔隙比； 

ie2 ——为第 i 土层在平均自重应力和平均附加应力共同作用下的孔隙比； 

ih ——第 i 土层的厚度，mm ； 
m ——修正系数，一般堤基的 m ＝1.0，对软土地基可采用m ＝1.3～1.6，堤身较高、地基土较软

弱时取较大值，否则取较小值。 

14.2.6  堤基压缩层的计算厚度，可按下列条件确定： 

2.0=
B

z

σ
σ

                              （14.2.6） 

式中  Bσ ——堤基计算层面处的自重应力（kPa）；  

zσ ——堤基计算层面处的附加应力（kPa）。 

实际压缩层的厚度小于上式计算值时，应按实际压缩层的厚度计算其沉降量。 

14.2.7  当有实测沉降量—时间曲线时，竣工后某一时间ｔ的沉降量 Sｔ可按附录Ｔ计算，也可采用其他方

法计算。 

14.3  软土堤基处理 

14.3.1  新建海堤或旧堤加固、改建、扩建设计中，当整体稳定计算结果不能满足本导则要求时，应采取

分期分级加高的方法，或对堤基进行处理。 

14.3.2  软土堤基处理有多种方法，可采用单种或多种方法相结合。方案选择应根据地质、工期、造价

等具体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采用最优方案。堤基处理后应进行静力稳定计算。按抗震要求设防的

海堤，其堤基还应进行动力稳定计算。竣工后堤基和堤身的总沉降量和不均匀沉降应不影响海堤的安

全运用。 

14.3.3  堤身自重预压法 

1 堤身自重预压法就是按规定的控制指标分期分级加载，利用堤身自重荷载预压，使地基发生排水固

结，强度获得增加，以适应堤身荷载的增加，最后达到设计荷载。这是一种既简便又经济的方法，但工期

较长。加载速率和间歇时间应通过计算、试验或结合类似工程分析确定。 

2 采用此方法时，视表层土质软弱程度铺设 0.5m～1.0m 厚的砂（石渣）垫层及土工织物，作为排水

层。砂垫层的材料应采用中粗砂。石渣垫层的材料可采用天然砂砾料，也可采用碎石，其最大粒径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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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cm 。 

3 分级加载时加载速率和间歇时间可通过固结度和整体稳定计算确定，保证施工期的整体稳定安全系

数满足要求。 

4 地基固结度可按附录 S计算。 

5 为增加整体稳定性及加快施工速率，可设一级或多级的反压平台。 

14.3.4  反压法 

1 反压法就是在堤身两侧或一侧增填一级或多级梯形平台，其作用有： 

1) 减小堤身坡趾的应力差，使地基的应力状态发生改变，限制在堤身荷载作用下出现塑性挤出和地

面隆起，使海堤的整体稳定性得到提高。 

2) 由于反压平台本身的荷载预压，在反压平台范围内的地基产生部分固结，从而使强度获得增长。 

3) 在临海侧的反压平台还有一定的消浪及防冲作用。 

2 反压法施工简便快速，但土石方量增大，施工过程中可作为临时施工道路。 

3 反压平台的宽度和高度应通过整体稳定计算确定，在保证整体稳定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反压平台的宽

度和高度不宜过大，以减少工程量。 

4 采用反压法时除验算整体稳定性外，还应验算反压平台本身的局部稳定性。 

14.3.5 排水井法 

1 排水井法就是将塑料排水板或砂井等排水竖井垂直插入软土地基中，地表铺设排水砂垫层，借水平

排水和垂直排水的联合作用，可大大缩短排水路径，加速排水固结，使地基强度获得较快增长，适应堤身

荷载的增加，并可使地基的沉降大部分在施工期完成。 

2 排水井法一般适用于新建海堤，要求填筑速度较快时。 

3 对旧堤的加固、扩建或改建，此方法的应用范围为： 

1) 旧堤原有等级很低，要求扩建后达到较高的等级，因而填方量很大时。 

2) 遇裁弯取直，须在滩涂上兴建海堤时。 

3) 特别软弱地基快速加载。 

4 对 1 级、2 级海堤，应在现场选择试验段进行现场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应进行沉降、侧向位移、孔

隙水压力、地下水位等项目的监测并进行原位十字板剪切试验和室内土工试验。根据试验段获得的监测资

料确定加载速率控制指标、推算土的固结系数、固结度及最终沉降等，分析软基处理效果，对原设计进行

修正，并指导整段海堤的设计和施工。 

5 排水井法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选择塑料排水板或砂井，根据堤型、地质、工期等条件确定其断面尺寸、间距、排列方式、深度

及处理范围。 

2) 确定荷载分级、加载速率及间歇时间。 

3) 计算地基土的固结度、强度增长、整体稳定性和变形。 

6 排水竖井分普通砂井、袋装砂井和塑料排水板。普通砂井直径可取 300mm～500mm，袋装砂井直径可

取 70mm～120mm。塑料排水板的当量换算直径可按下式计算： 

π
)(2 δα +

=
bd p                             （14.3.5） 

式中  pd ——塑料排水板当量换算直径，mm ； 

b ——塑料排水板宽度，mm ； 
δ ——塑料排水板厚度，mm ； 
α ——换算系数，可取α =0.75。 

7 排水竖井的平面布置可采用等边三角形或正方形排列。竖井的有效排水直径 de与间距ｌ的关系为： 

等边三角形排列   lde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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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排列   lde 13.1=  

8 排水竖井的布置范围一般为堤身荷载较大的区域，以满足稳定和沉降要求为原则，应避免由于不同

排水条件可能发生的不均匀沉降，同时，还应满足内坡防渗要求。 

9 排水竖井的间距可根据地基土的固结特性和预定时间内所要求达到的固结度确定。设计时，竖井的

间距可按井径比n 选用（ we ddn /= ， wd 为排水竖井直径，对塑料排水板可取 pw dd = ）。塑料排水板或

袋装砂井的间距可按 n =15～22 选用，普通砂井的间距可按 n =6～8 选用。 

10 排水竖井的深度应根据海堤的整体稳定性、沉降要求和工期等确定。对以整体稳定性控制的工程，

竖井深度至少应超过最危险滑动面 2.0ｍ。对工后沉降要求较严的海堤，竖井深度应根据在限定时间内需

完成的沉降量确定。竖井宜穿透软土层。 

11 砂垫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500mm，视表层土质软弱程度，垫层厚度宜在 0.8m～1.5m 范围内选用。砂

料宜采用中粗砂，粘粒含量不宜大于 3%，砂料中可混有少量粒径小于 50mm 的砾石。砂垫层的干密度应

大于 1.5g/cm3，其渗透系数宜大于 1×10-2cm/s。 

12 砂井的砂料应采用中粗砂，粘粒含量不应大于 3%。 

13 地基固结度可按附录 S计算。 

14.3.6  土工织物铺垫 

1 土工织物铺垫设计宜参照 SL/T225-98《水利水电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等进行。在堤身

地基表面铺设排水垫层，在垫层内夹铺一层或多层高抗拉强度的土工织物，或在地基表面先铺一层土工织

物，在其上再铺设排水垫层，形成土工织物——垫层系。其作用有： 

1) 隔离作用，减少土石料大量挤入表层软土中。 

2) 形成良好的表层排水面，有利于孔隙水压力的消散。 

3) 保持堤身底部连续完整，约束浅层软土的侧向变形，均化应力分布。因此，可以起到提高地基承

载力和稳定性，减小沉降差的作用。 

2 本方法的应用范围同第 14.3.5 条。 

3 在本方法中，由于土工织物—垫层—地基的相互作用问题非常复杂，其机理也未完全搞清，整体稳

定建议采用荷兰法设计。荷兰法假定发生破坏时土工织物发挥拉力的作用点及方向如图 14.3.6-1 所示。

因此在稳定分析中当滑弧通过土工织物时，只需在附录 Q各计算式中的抗滑力矩部分增加一项 rM∆ ，即 
TRnM r =∆                          （14.3.6） 

式中  rM∆ ——由于土工织物作用而增加的单位宽度抗滑力矩， mkN⋅  ； 
T ——单位宽度土工织物允许抗拉强度， kN  ； 
R ——滑弧半径，m ； 
n ——土工织物层数。 

将（14.3.6）式代入附录 Q 的计算式中时，要将（14.3.6）式中的 R 消除。 
4 设计中还应考虑以下几点： 

1) 土工织物应选用抗拉强度高、延伸率低和摩擦特性好的材料。 

      
图 14.3.6-1 考虑土工织物的稳定计算                   图 14.3.6-2 土工织物的铺设 

 
2) 土工织物铺设位置和层数。先对未用土工织物的情况进行稳定分析，求出最危险滑弧的位置，以

图 14.3.6-2 为例，设 ABC 为最危险滑弧，土工织物布置的起点应在堤身下 B 点以右，末端在外海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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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宜全断面铺设。铺设层数也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可定为一层或两层。 

3) 土工织物两端锚固问题很重要，根据海上作业的特点采用具体的有效措施。增加铺设长度也可起

到锚固作用。 

4) 垫层的要求同排水井法。 

14.3.7  水泥土搅拌法 

1  水泥土搅拌法分为深层搅拌法（以下简称湿法）和粉体喷搅法（以下简称干法）。水泥土搅拌法适

用于处理正常固结的淤泥及淤泥质土。当用于处理泥炭土、有机质土、塑性指数 Ip大于 25 的粘土、地下

水具有腐蚀性以及无工程经验的地区时，必须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 

2  确定处理方案前应收集拟处理区域内详尽的岩土工程资料。尤其是填土层的厚度和组成；软土层

的分布范围和分层情况；地下水位及 pH 值；土的含水量、塑性指数和有机质含量等。 

3  设计前应进行拟处理土的室内配比试验。针对现场拟处理的最弱层软土性质，选择合适的固化剂、

外掺剂及其掺量，为设计提供各种龄期、各种配比的强度参数。 

对竖向承载的水泥土强度宜取 90d 龄期试块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对承受水平荷载的水泥土强度

宜取 28d 龄期试块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4  固化剂宜选用等级为 32.5级及以上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掺量宜为 12%～20%。湿法的水泥浆水

灰比可选用 0.45～0.55。外掺剂可根据工程需要和土质条件选用早强、缓凝、减水以及节省水泥等作用的

材料，但应避免环境污染。 

5  水泥土搅拌法的设计，主要是确定搅拌桩的置换率和长度。竖向承载搅拌桩桩长应通过承载力、

变形计算确定，并宜穿透软土层到达承载力相对较高的土层；为提高抗滑稳定性而设置的搅拌桩，其桩长

应超过危险滑弧以下 2m。 

湿法的加固深度不宜大于 20m，干法不宜大于 15m。水泥土搅拌桩的桩径不应小于 500mm。 

6  竖向承载的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单桩或多桩复合地基荷载试验确

定，初步设计时可按附录Ｒ计算。 

7  竖向承载的搅拌桩复合地基中的桩长超过 10m 时，可采用变掺量设计。在全桩水泥总掺量不变的

前提下，桩身上部 1/3 桩长范围内可适当增加水泥掺量及搅拌次数，桩身下部 1/3 桩长范围内可适当减少

水泥掺量。 

8  搅拌桩的平面布置可根据上部荷载特点、稳定及变形要求采用柱状、壁状或格栅状等加固型式。

柱状加固可采用正方形、等边三角形等布桩型式。 

9  当搅拌桩处理范围以下存在软弱下卧层时，应进行下卧层承载力验算。 

10  竖向承载搅拌桩复合地基的变形包括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平均压缩变形与桩端下未加固土层的压

缩变形。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压缩变形可按附录Ｒ计算，桩端以下未加固土层的压缩变形可按现行有关规范

进行计算。 

11  抗滑稳定计算时搅拌桩复合地基的等效强度指标可按附录Ｒ确定。 

14.3.8  软土堤基还可采用换填垫层、碎石桩、旋喷桩、抛石挤淤等其他处理方法。 

 

15  海堤与穿堤建筑物、构筑物的连接 

15.1  一般规定 

15.1.1  穿越海堤及与海堤交叉、连接的涵闸、水闸、泵站、涵管等建筑物、构筑物应统一规划、合理布

置，尽量减少其数量。 

15.1.2  与海堤交叉、连接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应根据自身的结构特点、运用要求、海堤工程的级别和

结构等情况选择安全合理的位置和交叉、连接结构型式。 

15.1.3  与海堤交叉、连接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不应影响海堤的管理运用、防汛安全，不应削弱海堤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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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断面、海堤堤基安全及降低堤顶高程。 

15.1.4  与海堤交叉、连接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设计应按设计使用年限计及冲淤影响。 

15.2  穿堤建筑物、构筑物 

15.2.1  在加固、改建、扩建海堤时，对已建成的大、中型穿堤建筑物包括涵闸、水闸、泵站等应进行安全鉴

定，其设防标准不得低于海堤设防标准。新建及改、扩建穿堤建筑物应按不低于海堤设防标准进行设计。 

15.2.2  新建及改、扩建涵闸、水闸、泵站等穿堤建筑物设计标准应按 GB50286—98 中对穿堤建筑物、构

筑物的规定及有关工程技术规定进行。对在海堤新建及改、扩建中涉及的穿堤建筑物、构筑物应同时设计、

上报审批，同步实施。 

15.2.3  穿堤建筑物与海堤的连接部位应达到海堤设防标准对稳定的要求。当涵闸、水闸、泵站等基础的

沉降量与海堤沉降量差异较大时，应有与海堤相接的过渡措施。涵洞、涵管等穿堤构筑物基础的沉降量应

与同部位海堤基础的沉降量相协调。 

15.2.4  穿堤建筑物与海堤的连接部位应能满足渗透稳定要求，在建筑物外围设置截流环或刺墙等，渗流

出口应设置反滤排水。 

15.2.5  港口、码头与海堤交叉时，其交通宜采用跨堤式布置。跨堤建筑物、构筑物与堤顶之间的净空高

度应满足海堤防汛抢险、管理维修等方面的要求。对港口、码头部分需要与海堤平面交叉、连接的建筑物、

构筑物，应以满足海堤防洪体系的总体要求及安全标准为原则进行设置。 

交通道口不设旱闸的底部高程，应高出设计高潮（水）位 0.5m，并应有临时封堵措施。 

16  施工设计 

16.1  一般规定 

16.1.1  海堤工程应按工程等级、规模和结构特点，并结合施工具体条件及水文气象等进行施工设计。 

16.1.2  海堤工程施工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总布置、施工进度计划、对外交通、建材来源、穿堤建筑

物施工导流、主要施工方案等。 

16.1.3  海堤工程施工总布置应以切合实际、注重环保、方便施工、易于管理为原则。 

16.1.4  海堤工程施工进度计划编制应根据海堤工程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好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的关系。 

16.1.5  海堤工程施工方案应根据施工总体计划、施工方法、施工强度和水文气象等因素综合确定。 

16.1.6  海堤工程施工对外交通设计，应充分利用现场地形、永久性道路，减少平面交叉，并根据施工的

不同阶段要求，适时调整。 

16.1.7  海堤工程料场设计时，应按照少占地、施工方便、环保、节省投资等原则进行，并按不同施工阶

段、地段、填筑部位安排料场的使用顺序。 

16.1.8  海堤工程施工宜在台（洪）汛期前完成。对垮台（洪）汛期施工的海堤工程，应在台（洪）汛前

达到一定的防御能力，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度汛措施。 

16.1.9  海堤工程水下施工可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采用水上作业或抢潮露滩作业。采用抢潮露滩作业时，

应合理安排工时，并制定质量保证和安全施工措施。对需要开挖基坑建基础和垮台（洪）汛期施工的穿堤

建筑物及特殊堤段的重点部位等可采用筑围堰作业。 

16.2  施工度汛 

16.2.1  海堤工程施工期度汛，应做好堤身和围堰护面的防护；临时防护措施应考虑与永久工程相结合。 

16.2.2  垮台（洪）汛期施工的海堤工程，其施工度汛防潮（洪）标准应根据度汛建筑物类别和海堤工程

级别，按表 16.2.2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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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2  施工度汛防潮（洪）标准 

度汛建筑物 

类别 

工程级别 

（级） 

潮（洪）标准 

［重现期（年）］ 

度汛建筑物 

类别 

工程级别 

（级） 

潮（洪）标准 

［重现期（年）］ 

1～2 20～10 1～2 10～5 海堤 

3～5 10～5 

围堰 

3～5 5～3 

 

16.2.3  堤身或围堰顶部高程，应按照度汛防潮（洪）标准的潮（水）位加波浪爬高和安全加高确定。施

工度汛安全加高按表 16.2.3 采用。 

表 16.2.3  施工度汛安全加高值 

工程级别（级） 1 2 3 4 5 

海堤 1.0 0.8 0.7 0.6 0.5 安全加高 

（ｍ） 围堰 0.7 0.5 0.5 0.4 0.3 

 

16.2.4  在已有海堤上破口施工，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不降低原海堤的防潮（洪）标准。 

16.2.5  度汛时如遇超标准台（洪）汛，应及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16.2.6  围堰堰身可采用模袋灌（泥）砂、吹填海砂、土石混合料等填筑。堰身应进行稳定计算。基坑抽

水时应控制抽水速率、监测堰身变形。 

16.3  填筑施工 

16.3.1  海堤土方应分层分期填筑，均衡上升，不得顺坡铺填；分层厚度取决于材料、施工方法和地基稳

定情况，一般为 0.2m～0.5m。堤身横断面上的地面坡度不宜陡于 1∶5。 

16.3.2  在软土地基上筑堤时，应根据地基和堤身的沉降、水平位移及孔隙水压力等参数来控制施工加荷

速率，控制标准可按表 16.3.2  选取，或根据现场实测资料经论证后确定。 

表 16.3.2  施工加荷控制标准 

项目 地基有排水通道 地基无排水通道 

孔隙水压力系数 ＜0.6 ＜0.6 

地表垂直沉降（mm/d） ＜30 ＜10 

地表水平位移（mm/d） ＜10 ＜5 

16.4  护面施工 

16.4.1  刚性护面施工应在堤身填筑完成后，且沉降变形达到基本稳定方可实施。堤身变形期间，可采用

临时防护措施。临时防护措施宜与永久工程相结合。 

16.4.2  护面反滤层应按级配、结构要求，制定严格的铺设方案。土工合成材料反滤垫层施工应做好土工

合成材料的防护及连接。反滤层铺设时宜与垫层上的砌（浇）筑工程相配合，并做好已铺反滤层的保护，

尤其要做好潮水波浪直接影响部位的保护。 

16.5  加固与扩建施工 

16.5.1  旧海堤加固、扩建一般包括护脚、加高培厚、护坡、封顶四部分，应先护脚、加高培厚，后护坡、

封顶。有隐患的旧海堤，应先进行隐患处理。 

16.5.2  旧堤加高培厚，应监测堤基和堤身的沉降变形。 

16.5.3  当加固规模、范围较大时，宜分段实施，且分段宜大于 50m；应确保垫层的施工质量，新、旧砌体

应结合牢固，连接平顺。 

16.5.4  旧海堤原干砌块石、浆砌块石等护面采用新浇混凝土面板加固时，应清除表面浮石、风化石、松

动的勾缝、砌体面层的泥垢及垃圾杂物，用高压水冲洗干净并填实后浇筑混凝土。混凝土面板应设基脚，

原堤脚为抛石或设置镇压层的，混凝土面板应伸入抛石体（或镇压层）0.50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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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工程管理设计 

17.1  一般规定 

17.1.1  海堤工程管理设计，应为海堤工程安全完整、正常运用和确保海堤有效地抵御相应风暴潮灾害创

造条件，并促进海堤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不断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 

17.1.2  海堤工程管理设计，应与海堤主体工程设计同步进行。工程管理的基本建设费用，应纳入工程概算。 

17.1.3  海堤工程管理设计，应根据海堤工程规模和防潮（洪）任务，设置相应的管理设施、落实基本的

非工程措施、明确重点堤段和大型穿堤建筑物的控制运用条件，并正确处理重点堤段与一般堤段、专业管

理与群众管理的关系。 

17.1.4  海堤工程管理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监测设施、交通和通信设施、生物工程和其他维护管理设施、

生产管理和生活设施的设计及工程年运行管理费测算；并明确管理体制、机构；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具体设计时除依本导则外可参照 SL171—96 和 GB50286—98 进行。 

17.1.5  海堤工程管理设计中的非工程防御措施设计，主要包括防风暴潮指挥调度系统、超标准风暴潮防

御措施和必要的防台（洪）汛抢险物资等内容。 

17.1.6  加固、扩建、改建海堤的管理设计，应根据本导则的规定，在原有基础上补充、完善。 

17.1.7  二线海堤是海堤工程防御风暴潮基本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随意废弃，要进行科学客观的论

证，对重要的二线海堤应与一线海堤一样进行必要的维护管理。 

17.2  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 

17.2.1  海堤工程应实行按同一闭合区管理和行政区划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17.2.2  海堤工程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1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海堤工程的行业管理工作； 

2  海堤所在地的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海堤工程的行业管

理工作； 

3  海堤所在地的市、县（区）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海堤工程的建设管

理工作； 

4  保护特定目标的专用海堤，由专用单位负责维护和管理工作。 

17.2.3  1 级～3 级海堤应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4 级、5 级海堤可视具体情况组建管理机构或委托有关单

位代管。1级～3级海堤的管理机构由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负责管理，4级、5级海堤的管理机构由所在地的

乡（镇）负责管理。 

17.2.4  跨两个以上行政区的海堤工程宜由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17.2.5  除流域性涵闸外，对海堤沿线的涵闸宜实行堤闸联管。 

17.2.6  海堤工程管理单位具体负责海堤工程的管理、运行和维护，确保海堤工程正常运用。管理机构设

置和人员编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编制方案，报政府编制机构核准。 

17.3  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17.3.1  海堤工程的管理范围应根据工程级别、重要程度并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历史习惯和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等情况，以满足海堤工程安全稳定、防汛抢险、加固维修和扩建等需要为原则划定。 

1  海堤的管理范围，临海侧为堤身及坡脚起（有镇压层的从镇压层的坡脚起）向外延伸 50m～200m；

背海侧为坡脚起向外延伸 30m～50m；背海侧顺堤向设有护堤河的，以护堤河为界； 

2  重点险工险段，根据工程安全和管理运用需要，可适当扩大管理范围； 

3  城市海堤的管理范围宽度，在保证工程安全和管理运用方便的前提下，可根据城区土地利用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 

4  穿堤建筑物管理范围为主体工程上下游各延伸100m～400m，左右侧边墩翼墙向外各延伸30m～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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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沿堤必要的抢险物资仓库、堆场和其他必要的建设用地，根据当地土地利用情况确定。 

17.3.2  海堤工程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50m～100m。 

17.4  工程监测 

17.4.1  海堤工程应根据工程级别、地形地质、水文气象条件、堤型、穿堤建筑物特点及管理运用要求，

确定必需的工程监测项目。一般应设置以下基本监测项目： 

1  堤身及主要穿堤建筑物的沉降、水平位移； 

2  潮（水）位； 

3  表面监测（包括堤身堤基范围内的裂缝、洞穴、变形等）。 

17.4.2  3 级以上海堤根据工程安全和管理运行需要，有选择地设置下列专门监测项目： 

1  近岸河床冲淤变化； 

2  附属建筑物沉降、水平位移； 

3  生物及工程防浪、消浪设施的效果； 

4  波浪及爬高。 

17.4.3  各监测项目的选点布置及布设方式，应进行必要的技术经济论证，并能满足以下要求： 

1  监测项目的布设位置，应具有良好的控制性和代表性，能反映工程的主要运行工况； 

2  监测剖面，应重点布置在工程结构和地形地质条件有显著特征和特殊变化的堤段或建筑物处；每

一代表性堤段的位移监测断面应不少于 3个，每个监测断面的位移监测点不宜少于 4个；地形地质条件比

较复杂的堤段，根据需要，可适当增加监测项目和监测剖面。 

17.5  其他维护管理设施 

17.5.1  沿海堤工程全程依序埋设永久性千米里程碑。每两个里程碑之间，可根据需要，依序埋设计程百

米断面桩。 

里程碑应采用新鲜坚硬料石或预制混凝土标准构件制作。 

17.5.2  海堤工程交付使用后宜在醒目位置设牌立碑，说明工程概况、建设过程及管理条例，并标明设计、

施工及监理的责任单位。 

17.5.3  海堤工程沿线与交通道路交叉的道口，应设置交通管理标志牌和拦车礅。 

17.6  工程运行管理费 

17.6.1  海堤工程管理设计，应提出工程年运行管理费用，为有关部门筹集维护管理经费和制定相关的财

务补贴政策提供依据。 

17.6.2  海堤工程年运行管理费，主要包括： 

1  工资、福利费。包括职工基本工资及补助工资及劳保福利费等。 

2  材料、燃料及动力费。包括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及动力费用等。 

3  工程维护费。包括海堤和附属工程的岁修养护费及一般防汛经费。 

4  其他直接费。包括技术开发费、工程监测试验费、小型机具更新改造费等。 

5  管理费。包括办公费、旅差费、邮电费、水电费、会议费、房屋修缮费等。 

17.6.3  海堤工程年运行管理费的计算原则和方法，应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的财

务会计制度。 

17.6.4  海堤工程年运行管理费，主要按照下列规定分别承担： 

1  海堤所在地政府在地方财政预算中专项安排。 

2  海堤所在地政府在每年收取的水利建设基金和堤围防护费中安排。 

3  专用海堤的维护和管理费用由专用单位承担。 

                                                   （限于篇幅，该《导则》的附录从略） 


